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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做好参保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技能提升
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
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失

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人

社规〔2017〕13号）将于 2022年底到期，为持续做好失业

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工作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

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40号）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

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

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23号），总结近些年我省失业

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工作并结合我省技能提升补贴工作实际，

在粤人社规〔2017〕13号文的基础上起草了《广东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参保企业职工失业

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补贴申领条件

延续了粤人社规〔2017〕13号文“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

36个月（含 36个月）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可在取得国家公

布的职业（工种）目录范围内的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

高级（三级）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12

个月内申领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”的规定。

此外，根据人社部发〔2022〕23号文关于放宽申领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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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人员范围的相关规定（2022年底到期），增加了“若国家

对申领条件、申领人员范围等另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办理”

的规定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延续了粤人社规〔2017〕13号文关于补贴标准的规定，

即“一般职业（工种）的初级（五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，补贴标准为 1000 元；中级（四级）职业资格

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补贴标准为 1500 元；高级（三

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补贴标准为 2000

元。其中，我省劳动力技能培训已开展的职业（工种）且有

明确的补贴标准的，按该补贴标准执行”。

此外，根据人社部发〔2017〕40号“技能提升补贴标准

可向地区紧缺急需职业（工种）予以倾斜”及我省技能提升

补贴现行规定（粤府〔2018〕114号、粤人社规〔2019〕16

号、粤人社规〔2019〕18号等），增加了“纳入地市紧缺急

需工种目录（含支持制造业当家相关工种）的高级（三级）

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可上浮 30%”

的规定。

（三）补贴次数规定

粤人社规〔2017〕13号文无补贴次数规定，该条为根据

人社部发〔2022〕23号文、粤人社规〔2022〕9号文、粤人

社规〔2019〕18号文等新增规定。主要是进一步明确了同一

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证书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

贴（含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补贴），每人每年享受失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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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提升补贴次数不超过 3次；明确了同时符合申领失业保

险技能提升补贴和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条件的，优先选

择申领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。

（四）补贴申领、审核流程

明确了相关人员可在证书有效期内申领补贴，并告知了

补贴申领渠道（广东省政务服务网、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网上服务平台、广东人社 APP、“粤省事”便民服务小

程序（微信）等）；明确了经办机构办理时限和补贴资金发

放方式以及列支渠道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：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求地市高度重

视。二是统一经办部门。明确将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统一

归口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。三是强化监督管理。要求严

把证书发放质量和注意防范基金运行风险。

最后，明确了《通知》的施行日期及实施期限。


